
序

号
客户名称 贷款余额（折合人民币） 欠息（折合人民币） 代垫费用

1

深圳市儒

骏投资发

展有限公

司

217,700,000.00 17,139,220.29 525,912.00

担保情况

担保类

型
保证人名称 抵/质押物情况描述

保证+

抵押+

质押

由深圳市儒骏泰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深

圳市儒骏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，邹金山提供

连带责任保证担保

抵押物：

1.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中兴路办公楼 201、301、

401、1001、1101、1201、1301、1401、1502（1 套抵押

物，1本房产证），面积合计 14,235.11 平方米，房屋用

途工业配套。

2.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骏雅居 101-111，面积合计

2,593.48 平方米，房屋用途为商业。

质押物：

1.骏雅居 101-111 对应的现有的及将有的全部经营收入

（包括但不限于租金收入、物业管理费收入、广告、收

入、停车费）的应收款。

2.深圳市坂田街道中兴路办公楼 201、301、401、1001、

1201、1301、1401、1502 对应的现有的及将有的全部经

营收入（包括但不限于租金收入、物业管理费收入、广

告、收入、停车费）的应收款。


